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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总经理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杨鑫艳，男，1972 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财经

大学法学专业。1994 年参加工作，曾就职于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局、

宿迁市公安局，曾任江苏宿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工作安排和组织决定，杨鑫艳同志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江

苏宿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为保障公司正

常运转，经宿城区政府同意，暂由余少微同志接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

相关职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佘少微，女，1980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先后就职于宿迁市艺

术团、宿城区建设局、宿城区财政局。现任江苏宿城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有

权机构决议通过，相关人员变动已履行必要程序。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上述人员不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佘少微 

职位：董事长兼总经理 

联系地址：宿迁市宿城区丽景湾华庭 14 幢三楼 302 

联系电话：0527-88889023 

传真：0527-88889023 

电子邮箱：787491052@qq.com 

五、影响分析 

上述人事变动系正常调整，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对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

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



司章程规定。 

本公司承诺所披露的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